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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油污应属巨灾保险承保对象

何丽新，柳冰玲
(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油污符合巨灾保险承保对象所具有的损失发生巨大性、风险发生概率低、风险预测难度大和风险难以分

散的识别标准，应属于巨灾保险承保对象。油污巨灾保险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石油利益的获得者具有广泛性、侵权

损害赔偿责任呈现社会化分担趋势，故政府应当作为油污巨灾保险的投保人。将油污纳入巨灾保险体系中，有助于

丰富油污保险类型，构建油污巨灾保险与普通油污保险二元并列的局面，以社会力量督促石油行业提高安全生产力

度，并达到弥补普通油污保险、油污基金、政府救济等其他油污灾后救济制度缺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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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pollution should belong to the underwriting objects of catastrophe insurance

HE Li-xin，LIU Bing-ling

( Law School，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Oil pollution conforms to the recognition standards of the underwriting objects of catastrophe insurance: huge loss，
low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difficult prediction and risk decentralization，therefore oil pollution should belong to the under-
writing objects of catastrophe insurance． Considering that oil pollution insurance has the nature of public goods，the oil inter-
ests’gainers are widespread and socialization of tort liability，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the applicant of oil pollution’s catas-
trophe insur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oil pollution’s catastrophe insurance is good to enrich the types of oil pollution insur-
ance，establish the dualistic situation of oil pollution’s catastrophe insurance and general oil pollution insurance，it enables
the social forces to supervise the petroleum industry，and achieve the goal of remedying the limitations of other post-disaster
relief systems，such as common oil pollution insurance，compensation fund and government relief．
Key words: oil pollution; catastrophe insurance; underwriting object

随着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开发、
利用步伐不断加快，有“工业血脉”之称的石油在为

人类生活、社会稳定创造福祉的同时，相伴产生的油

污问题不容小觑。2010 年 4 月 20 日夜间，墨西哥湾

“深水地平线”石油钻井平台爆炸，截至 2012 年 12
月，大约还有 339 英里油污海岸线处于评估或清理

状态中。［1］有资料统计，相关的清污费用、生态恢复

补偿、民事赔偿、刑事罚款等赔付总额预计 630 多亿

美元。［2］但该项目已投保损失合计大致在 14 亿美元

到 35 亿美元之间，［3］保险赔付与实际损失相去甚

远。渔民、旅游行业经营者、航运业主等油污受害人

的损失难以得到补偿，受污染区域的生态、经济、社

会秩序也因救济不到位、不及时而陷于瘫痪状态。
此前，恐怖主义尚未列入美国巨灾保险计划，2001
年“9·11”事件发生后，保险公司最终赔付了约 220
亿美元，［4］美国保险市场受到巨大冲击。此后，美国

政府立即出台了航空战争风险保险计划和恐怖主义

风险保险法案，将上述人为巨灾纳入联邦巨灾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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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以解决普通保险受客观投、承保能力限制的缺

陷。巨灾保险是针对巨灾性风险设立的保险险种，

可以有效分散自然、人为巨灾风险，补偿其所造成的

灾难性损失。那么，油污是否可以纳入巨灾保险承

保对象之中，以发挥巨灾保险在重大灾害救济中迅

速、充分、有效的补偿作用?

一、巨灾保险承保对象的识别标准

巨灾保险是指对发生概率低但导致损失严重的

巨大风险性事件进行承保管理和后备补偿的特别险

种。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 1 ) 非营利性。保险公司

承保巨灾保险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在于贯彻国家政

策，以保险形式分散巨灾风险; ( 2 ) 巨灾性。巨灾保

险仅承保巨灾风险，一般性风险事件不属于巨灾保

险的承保对象，但可由其他保险险种进行承保; ( 3 )

政府主导性。政府在其间发挥主导力量，包括作为

巨灾保险的直接投保人、提供财政补贴、提供再保险

等; ( 4) 基本保障性。巨灾保险主要目的在于稳定

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其非营利性特点决定保险赔付

难以达成圆满状态，因此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额度

一般限于恢复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
关于巨灾保险承保对象的标准，保险实务界和

理论界并未形成一致意见。综合国内外权威观点，

关于巨灾保险承保对象的识别标准大致形成一些认

识，如表 1 所示。

表 1 关于巨灾保险承保对象识别标准的观点

类别 名称 年份 巨灾定义
巨灾保险承保对象

识别标准
文献

机构

美国保险
服务局

1983-1997;
1998

1． 1983-1997 年: 巨灾是指造成超过 500 万美元的财物损
失且同时影响到多位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通常是指突发
的、无法预料的、无法避免的、严重的灾害事故。
2． 1998 年: 巨灾是指造成参保人总的财产损失超过 2 500
万美元，并影响到多位参保人与多家保险公司的单个的或
是序列相关的人为灾害或是自然灾害。

1． 损失巨大: 500 万美元、2 500 万
美元;
2． 风险难以预测、难以避免;
3． 风险分散难

［5-8］

联合国“国
际减灾十
年”科学技
术委员会

1994 巨灾是指财产损失超过该国国民收入的 1%，受灾人口超
过该国总人口的 1%，死亡人口超过 100 人的事件。

损失巨大: 财产损失超过该国国民
收入的 1%，受灾人口超过该国总
人口的 1%，死亡人口超过 100 人

［9］

慕尼黑再
保险公司

1995

如果自然灾害发生后，受灾地区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帮
助自己，而必须依靠区域间或国际援助，那么这场自然灾
害就被定义为重大自然巨灾。重大自然巨灾发生时，通常
造成数千人死亡、数万人无家可归。

1． 风险难以分散;
2． 损失巨大: 数千人死亡、数万人
无家可归

［10］

标准普尔
公司

1999 一个或一系列相关风险事件导致保险损失超过 500 万美
元称为巨灾损失，造成这一损失的风险称为巨灾风险。

损失巨大: 损失超过 500 万美元 ［11-12］

瑞士再保
险公司

2012

巨灾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自然灾害会引发大量财
失损失以及保单赔付，包括洪水、风暴、地震、干旱 /野火 /
热浪，寒潮 /霜冻，冰雹，海啸等。人为灾害是指在有限空
间中大量保险标的受到损害，包括: 重大火灾和爆炸，航空
航天灾难，航运灾难，铁路灾难，采矿事故，房屋 /桥梁坍
塌，恐怖主义等。

1． 损失巨大;
2． 赔付集中

［13］

学者

Ｒichard A，
Posner

2004 巨灾是指导致严重的成本损失，甚至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
事件。

损失巨大 ［14］

Erik Banks 2005
低概率自然或人为事件就属于巨灾，这类事件对现有的社
会、经济和 /或环境框架产生巨大的冲击，并拥有造成极大
的人员和 /或财务损失的可能性。

1． 风险发生概率低;
2． 损失巨大: 对社会、经济、环境造
成重大冲击

［15］

谷洪波，郭
丽娜，刘小
康

2011

巨灾是指突然发生的无法预料且无法避免并带来巨大损
失的严重灾害或灾难，包括台风、暴雨、洪水、干旱、冷冻、
冰雹以及地震、海啸等自然巨灾和大火、爆炸、恐怖事件、
环境污染等人为巨灾。

1． 风险预测难;
2． 损失大

［16］

上述定义从定性或定量的角度对巨灾保险承保

对象识别标准进行了认定。理论上，由于保险承保

的是风险，故巨灾保险是指在预先设计的风险等级

标准下，对超过一定金额、数量的人身、财产损失进

行损失补偿的社会机制，因此损失结果与保险承保

与否并不能建立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但实践中巨

灾风险因历史数据积累、保险精算技术等障碍，在界

定其作为巨灾保险的承保对象时往往只能从各地实

际经济能力出发，以损失水平替代风险划分。故巨

灾保险承保对象标准在定量上具有时间、空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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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风险累积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会因正反馈作用而不断积累变大，当积累到爆发的临界点后，风险将发生质的变化，并有可能导
致严重损失。

② 分散陷阱是指在集合内所有或绝大部分风险单位都遭受损失，无法实现集合内风险单位之间的分散优化和组合。

不确定性。因此，以宏观、定性视角把握巨灾保险承

保对象识别标准更具普遍适用性价值。笔者认为，

综合上述巨灾保险理论与实务观点，从巨灾保险基

础理论出发，损失发生巨大性、风险发生概率低、预
测难度大以及风险难以分散是识别巨灾保险承保对

象的四大标准。
( 一) 损失发生巨大性

巨灾保险的风险暴露单位相互间不独立，呈现

高度的正相关性，容易造成同一时间段大范围、大量

风险单位共发损失，形成次生灾害或灾害链。如洪

水会引发泥水流，地震伴生海啸、滑坡、石油泄露、核
辐射泄露等。据瑞士再保险公司( Swiss Ｒe) 在 2013
年 Sigma 报告中的统计数据，2012 年巨灾造成全球

14 000 人死亡，经济损失 1 860 亿美元。［13］巨灾最

直接、有形的表现是使受灾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常常是数以亿计美元的损失规模，［17］一旦发生，会

造成大面积财物受损、人员伤亡，并对受灾区及附近

区域的人口、经济、生态造成恶劣影响，甚至引发经

济倒退、社会危机，对灾民造成长期心理伤害，引发

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巨灾保险承保对象具有损失

发生上的巨大性特征。
( 二) 风险发生概率低

因为巨灾保险的承保对象为达到预定风险级

别、造成最低程度损失之上的灾害，非任何自然与人

为灾害都可纳入其中。因此，达到相应标准的洪水、
地震、飓风、干旱等巨灾的发生概率很低，可能几年

一次甚至几十年一次，特别是在具体到某个国家、地
区的情况下。据统计，全球每年大概发生地震 500
万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人体无感觉的轻微地震，7
级以上地震每年仅 10 余次，而 8 级以上特大地震每

年不到 1 次。［18］因此，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等普

通保险相比，巨灾保险承保对象风险发生概率低。
( 三) 风险预测难度大

一般风险发生次数多，拥有广泛的统计资料作

为精算基础，可预测性较强。如机动车责任保险和

人寿保险分别以机动车辆具体资料、交通事故发生

频率和详实强大的生命表作为基础，而巨灾保险由

于发生概率低、损失波动大、缺乏规律性、历史积累

性差，缺少值得信赖的预测值，无论是基于自然原因

亦或人为原因发生的巨灾，其发生时间、频率都存在

极强的不稳定性，在适用大数法则时具有一定困难。
据最新资料，日本学者通过地下电流预测地震，准确

率可达 58%。虽然这一发现使地震灾害的发生存

在了可预测性，但宏观来看，这个数字仍不能达到对

地震灾害的有效防御，且普及范围窄，对科学技术的

要求更是极高。［19］因此，巨灾保险承保对象的另一

识别标准是对其风险预测的难度比一般保险风险大

得多。
( 四) 风险难以分散

巨灾保险承保对象具有风险难以分散的特征。
首先，被保险人容易存在短视心理，即遥远的事件较

即将来临的事件更容易被忽视。例如，比起一个月

之后的回报，人们更愿意为三天内的回报作出投资。
而且巨灾发生过后，随时间推移人们对之的恐惧心

理将逐渐淡化，购买巨灾保险的意愿将进一步降低。
其次，对保险人而言，一方面，巨灾保险由于风险发

生概率低、预测难度大、损失发生巨大，巨灾风险事

件发生后，申请赔付集中，保险公司偿付压力大，形

成风险累积①，对保险公司、甚至整个保险业都会造

成重创; 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通常有“模 糊 厌 恶”
( ambiguity aversion) 的核保心理，即厌恶承保对象

的不精确性。由于巨灾风险预测难度大，“模糊厌

恶”心理容易造成保险人规避承保。再次，对巨灾

保险本身而言，巨灾保险承保风险个体之间高度相

关，容易形成“分散陷阱”( diversification traps) ②，保

险区域内所有风险单位都遭受损失，个体风险无法

相互抵销。即便存在大量保单，也难以消化、分散巨

灾风险。因此，基于上述因素，巨灾保险的风险较难

予以分散。

二、油污符合巨灾保险承保对象的识别

标准

油污是指石油、石油产品在冶炼、开采、加工和

运输过程因自然或人为原因产生大量污染物，对污

染区域的经济、生态、社会环境造成破坏的现象。因

此，笔者所研究的油污仅包括达到预定灾害风险级

别和损失程度之上的石油污染现象，一般性溢油等

油污事故并非笔者所研究的对象。现代意义上的巨

灾保险承保对象范围广、影响深，但目前并未有国家

将油污专门纳入巨灾保险体系中进行法律规制。那

么，油污是否符合巨灾保险承保对象的识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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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油污发生原因复杂

以污染区域为标准，油污可能来源于陆地或者

海洋; 以发生过程为标准，油污包括冶炼、开采、加工

以及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污染; 以发生顺序为标准，油

污包括原发性油污和继发性油污，前者可源于物理

性爆炸、操作失误等，后者多指伴随其他巨灾，如台

风、爆炸、地震等产生的石油污染; 以发生时间为标

准，油污可分为突发性油污和累积性油污。然而，更

多情况下，油污的发生是上述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

结果。以海上钻井平台作业中柴油运输过程所发生

的油污为例，其油污的发生可能是管线出厂本身首

先存在轻微质量问题、操作人员操作不当将管线长

时间固定悬挂造成管线部分区域迅速老化，且打油

管线因海水腐蚀或风浪打击而受损三个原因共同作

用造成的。所以，油污的发生与结果并非简单的线

性关系，而具有原因复杂性的特点，损失概率难以确

定，损失波动幅度较大，因此风险预测难度高。特别

是海洋石油钻探、石油运输等海上作业开展后，海洋

环境的神秘性、不确定性特征使得对油污发生原因

的探索更为艰难。加上大量同质风险单位的缺乏，

保费精算据此失去充足依据，油污的风险不确定性

愈加明显。从保险精算角度看，油污原因的多样、复
杂性使得油污的归因、比例分担难度很大，因此，油

污风险的发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预测难度高。
( 二) 油污的发生与自然巨灾关系密切

石油作业受客观地质、天文、水文等自然条件限

制，该高度依存性决定石油作业过程同样易受自然

巨灾的影响。洪水、地震、飓风、海啸等自然巨灾一

旦发生，对陆地与海上的石油作业，如石油管道建

设、海上钻井平台、船舶运输等产生直接影响，导致

石油管道破裂、钻探设备受损、船舶沉没、海洋污染

等，引发巨大的油污灾难。上述情况下，油污的发生

与自然巨灾爆发具有直接关联性。另外，为尽可能

避免风险发生，石油作业的开发技术要求和难度相

对较高，对于符合准入标准的少数企业而言，由于油

污事故直接决定企业生死存亡，因而石油行业同样

关注自身产业安全，尽量避免事故爆发，风险发生概

率得到一定程度的人为控制。对此，美国保险业信

息学会总裁罗伯特·哈特维格在 2010 年关于漏油

责任的听证会上指出: “除了飓风和其他气候事故

引起的风险之外，钻井平台的损害事故很少见，但是

一旦发生，就有可能引起巨大的损失。”［3］由于石油

作业受制于客观自然条件，油污的发生与自然巨灾

关系密切，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自然巨灾相似的

属性，如风险发生概率低、预测难、损失后果严重、风
险难以分散等。

( 三) 油污易发生连锁反应

石油行业与人类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对旅游、
渔业、能源、运输等行业的生存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其对石油行业的高度依赖性导致油污灾害一旦发

生，即可造成社会、经济、人口、生态等各环节的恶性

连锁反应。“深水地平线”漏油事故影响到墨西哥

湾周边产值达 2 340 亿美元经济体系的运转。事故

发生后，逾 8． 8 万千米水域的渔业作业被迫停止; 路

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地区旅馆业

和游船租赁业基本停滞; 一些货船被迫改道，增加运

输成本，推高产品价格，使艰难复苏的美国经济承受

一份额外的价格压力; 原油在水中的扩散易造成藻

类、鱼类、哺乳动物等发生基因突变。［20］而在国内，

2013 年 11 月 22 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石化

管道储运分公司东黄输油管道泄漏原油进入市政排

水暗渠，在形成密闭空间的暗渠内油气积聚遇火花

发生爆炸，造成 62 人死亡、136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

失 75 172 万元。［21］因此，由于石油涉及人类生产、
生活各个方面，发生污染事件连锁反应性强，与机动

车交通事故、财产失窃事故等保险事故相比，油污的

巨灾性损失特征明显。
由于油污的巨灾性后果，投保人在投保油污责

任险后，其赔付限额往往难以弥补灾害损失，若要获

得更加全面的保障，油污保险的保费成本相较于恢

复成本相差不大，削弱其投保意愿，故投保人分散风

险能力受限; 对于保险人而言，油污损失易造成保险

人资金周转困难，因此保险人的承保意愿也不强烈;

另外，在现有油污保险制度中，赔付金额与实际损失

相比判若云泥，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真空地带。因

此，无论从投保人，保险人的投、承保意愿和实际赔

付效果看，油污的巨灾性损失后果造成油污风险难

以得到全面分散。
综上所述，油污发生原因的复杂性导致人们难

以对油污风险实现较为精确的预测目标，其与自然

巨灾的紧密相关性也使得油污齐备了自然巨灾所具

有的风险发生概率低、难度难、损失大等特性，此外，

由于油污易发生连锁反应，事故损失巨大，风险难以

得到分散。因此，从上述油污自身特点出发，油污完

全符合巨灾保险承保对象的所应满足的四大识别标

准，即损失发生巨大性、风险发生概率低、风险预测

难度大、风险难以分散。因此，在符合风险等级及损

失结果标准的前提下，油污应当属于巨灾保险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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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应纳入巨灾保险体系范畴。

三、政府作为油污巨灾保险投保人的合

理性

目前世界上尚未有国家将油污直接纳入巨灾保

险法律体系中，但主要石油进、出口国都设立了相应

的油污保险。美国是世界上巨灾保险制度最健全的

国家，约有全国洪水保险计划、加州地震局地震保险

等 12 项巨灾保险项目，但并未将油污纳入庞大的巨

灾保险体系中。美国 2010 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

线”海上石油钻探平台发生爆炸并沉没，此次油污

事故的应对完全依赖于资不抵债的石油企业，赔偿

不到位、不及时进一步加剧了灾情的严重程度，因

此，油污未纳入巨灾保险体系中未必不是一种制度

缺失。笔者认为，为有效发挥油污巨灾保险的风险

分散功能，应由政府作为投保人投保油污巨灾险。
但按照保险法一般理念，保险是通过集合大量同类

风险，进行风险分散的一项制度安排，投保主体是受

该风险威胁并有投保意愿的普通民众，政府不被当

然列入投保人范围。事实上，政府投保油污巨灾保

险具有深厚的法理依据。
( 一) 油污巨灾保险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一般认为，

公共产品是指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

性双重特征的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

者对之进行消费并不减少该物品对其他使用者的供

应; 受益的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

不能排除其他人从该物品中获得利益，无论这部分

人群是否对公共产品进行了付费。即无论每个人是

否愿意购买它们，它们带来的好处不可分割地散布

到整个社区里。［22］由于油污巨灾保险损失巨大的特

征，根据保险经营中的大数法则理论，保险公司需要

尽可能对符合要求的消费者提供承保服务，以降低

未来损失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不会因为向某些消

费者提供了油污巨灾保险，而影响到对其他投保人

的消费需求。所以油污巨灾险符合非竞争性特征。
另外，由于油污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生产中的各个环

节，发生原因复杂，灾害涉及面广，作为一种制度安

排，油污巨灾保险可以迅速有效地缓解灾后建设资

金不足问题，帮助受害地区尽快恢复生态环境、经济

态势和社会局面。故保险赔付在直接满足被保险人

利益的同时，对油污受灾区其他已投保或未投保主

体而言，也是分散灾害风险、造福社会的有效方式。
因此，油污巨灾保险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作为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点的保险类型，

油污巨灾险的运行必依赖于稳定、大量保费的形成，

从国内外油污事故损害赔偿的案例来看，石油行业

仅靠油污责任险、石油基金等保护方式，可在一般性

油污事故中发挥良好的风险分散作用，但仍难以单

枪匹马应付油污巨灾性后果，最终导致石油行业价

格波动、受害人救济不到位以及生态环境的恢复无

能。而理论上，公共产品源于社会公共需要并服务

于社会共同利益，产品公共性纯度越高，其关系社会

公共利益的程度越深。依社会契约论观点，个人通

过权利的让渡组成了国家，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人，

由其代表国家行使人民交予的权利，履行国家管理

职责。其中，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公共事务，满足社会

需要，以维护和发展公共利益是政府行政活动的重

要内容。因此，在个人投保行为难以应对具有社会

性影响的油污巨灾的情况下，以国家财政为支持，将

政府作为巨灾保险投保人，是政府履行在公共产品

运行中职责的方法之一。
( 二) 保险标的利益获得者具有广泛性

朴素正义观要求行为人应当承担与其获得利益

相应的风险。默克尔( Merkel) 指出，每个人都应当

承担其获取利益的成本，风险损害成为获取利益所

不得不支付的成本。根据“利用—风险理论”，损害

发生 时 物 为 谁 所 用，利 用 者 就 应 承 担 相 应 的 风

险。［23］科斯认为:“正如我们可以将一块土地用作防

止他人穿越、停汽车、造房子一样，我们也可将它用

作破坏他人的视野、安逸或新鲜空气。行使一种权

利的成本，正是该权利的行使使别人所蒙受的损

失———不能穿越、停车、盖房、观赏风景、享受安逸和

呼吸新鲜空气。”因此，石油行业在产生油污风险的

同时也是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
油污损失与经济发展相生相随，生态破坏、负面

经济影响是石油产业带动社会进步、增进社会福利

的消极后果。石油冶炼、开采、加工、运输责任者是

直接利益获得者，理应由其承担首要、主要的损失责

任，但国家和社会也是石油作业的间接利益获得者。
故政府应以固定财政预算资金形式投入油污巨灾保

险事业，以履行国家、公民在石油资源上所获利益必

付成本的义务。而且，油污巨灾保险仅用于对达成

巨灾级别的油污事故的损失分担，易言之，油污巨灾

保险是政府在应对国家灾难性事件的过程中所体现

出的可持续的、全新视角的国家危机处理方式。因

此，将油污纳入巨灾保险中，由政府作为投保人进行

的油污风险的再度分摊，有助于平衡油污致害企业、
受害者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达到对各方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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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关照，体现利益享有者的风险担负责任以及利

益衡平的法律精神。
( 三)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社会化分担趋势

一般而言，损失分散可能性越高，将损害划由当

事人承担的合理性程度也越大。在现代高风险社会

中，受赔偿能力的限制，对于部分公共性物品所致损

害，由于其低损失分散可能性，完全由侵权责任人承

担损失的难度很大，故由社会进行部分风险的分担

渐成发展趋势。王泽鉴先生指出，对于损害，传统侵

权行为法系采取移转方式，而现代侵权法系采分散

方式，其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不是加害人之行为在道

德上应否非难，而是加害人是否具有较佳之能力分

散风险。［24］即由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承担和消化

特定损害，从而使损害填补不再是单纯的侵权人自

我负担，实现损害赔偿责任的分散。新西兰《意外

事故补偿法》的规定就是侵权责任社会化的经典范

例，其规定因交通事故、缺陷产品、医疗事故或其他

意外事故遭受损害，不论其发生地点、时间及原因为

何，均可以从国家设立的意外事故补偿委员会获得

一笔补偿金，［25］以通过社会性保障的方法对受害人

进行及时的补偿，进而降低因侵权导致的社会问题。
以油污类型中的海洋石油污染为例，21 世纪是

个“海洋的世纪”，随着人类海洋活动频率加快、深

度加深，海洋污染特有的来源广、危害深、持续性强、
扩散速度快、高度受制于自然条件的性质使得海洋

油污灾害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一方面，海上自然

灾害对油污行为加害人而言具有不可预见、不可避

免、不可抗拒的不可抗力性质; 另一方面，由于自然

高度“人化”的现代风险特征，即便是受到自然原因

影响的石油泄露仍贯穿着人类普遍性活动对油污风

险的直接影响，因而，要求加害人完全承担由于人类

活动、自然原因、人为原因共同作用发生的油污巨灾

损失责任有失公允也难以实现。所以，油污灾难同

样面临侵权加害人风险分散难的处境。
现代社会中，风险社会化的基本方式之一是保

险，保险险种安排以及投保人范围设定是保险发挥

损失分散功能的两大主线。政府作为石油资源的所

有者，掌握着石油审批、监管等各环节的强制性权

力，基于责任政府的行政法思想，其在行使权力的同

时也应承担由此所致的相应责任。因此，由政府作

为投保人投保油污巨灾险，体现了政府在行使公共

权力时对自身责任的风险投资与担当精神，于此扩

大风险分散者范围，提高公众对社会共同居住环境

共同保护的责任感、使命感，减少油污灾害的发生概

率和损失程度，弥补了油污巨灾中损失分散可能性

低的问题，将风险社会化与政府职能发挥合二为一。
综上，油污巨灾险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险标的利

益获得者的广泛性以及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社会化

分担趋势是构成政府投保油污巨灾保险的合理性基

础，三者缺一不可。2013 年 12 月 30 日，《深圳市巨

灾保险方案》经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

过，深圳市巨灾保险制度是由政府巨灾救助保险、巨
灾基金和个人巨灾保险三部分组成。其中，政府巨

灾救助保险就是由深圳市政府出资向商业保险公司

购买，用于巨灾发生时对所有在深人员的人身伤亡

救助和核应急救助。因此，实践操作中，油污巨灾保

险可仿效已试行的深圳政府巨灾救助保险，以政府

作为投保人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油污巨灾险，以履

行政府减灾救灾的职责，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油污纳入巨灾保险对其他油污风险

分散制度的影响

目前，石油业主分散油污风险的主要形式包括

保险、基金、政府救济、灾民自救、社会捐助等，其中，

以普通油污保险为主要形式。那么，将油污纳入巨

灾保险体系中是否与普通油污保险形成冲突? 对上

述各项制度又该产生怎样的影响?

( 一) 对普通油污保险的影响

保险是企业分散油污风险的主要形式。其中，

责任保险类型包括船舶油污强制责任险、附加油污

污染责任险、承租人责任险等，而非责任保险类型有

移动式钻井平台保险、井喷控制费用保险、管道保险

等，以及海洋石油开发工程建造安装风险等综合险。
虽然油污保险种类繁多，保险公司的消极承保态度

致使其灾后补偿效果并不理想。例如，2007 年时，

上海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希望通过增加保费支

出，将每艘油轮的保额由 300 万元上调至 500 万元，

却没想到找不到愿意承保的公司。［26］这是因为油污

具有巨灾性特征，一次事故可造成几百万、上千万、
几个亿的直接经济损失，对生态、旅游、航运等相关

领域也会产生毁灭性影响。但是，为达到更优的保

险状态，过高的保险费用支出对石油经营者而言是

不经济的，油污保险因此陷入两难境地。那么，将油

污纳入巨灾保险体系之中能否解开上述症结?

应当明确的是，油污巨灾保险与普通油污保险

并不相同，它是油污保险的新形式。
首先，二者投保目的不同。普通油污保险关注

石油业主的责任问题，投保目的在于减轻石油企业

的经营风险; 而油污巨灾保险具有社会保障性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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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主要目的在于弥补企业应对巨灾性油污事件的赔

偿不能现象，以尽快恢复受灾区生产、生活、生态的

稳定秩序。
其次，二者保险责任范围不同。普通油污保险

具有保险责任范围的针对性，依险种不同，其保险责

任范围不尽相同。例如，海洋石油开发工程建造安

装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包括工程方面的物质损失与

损坏，施救费用、清除残骸费用、共同海损等费用，以

及第三者责任。而油污巨灾保险针对具有巨灾性质

的油污风险进行承保，政府作为投保人，是对整个石

油行业巨灾性风险的分摊，保险责任范围更为广泛，

包括因油污产生的环境破坏、灾民损失、生产停滞

等，但仅限于基本保障程度。
最后，二者作用机制不同。只要符合保险合同

约定，普通油污保险自动发生保险补偿作用，以此分

散被保险人损失。油污巨灾保险仅在发生油污巨灾

的情况下才有适用可能，且由于其社会保障性、补充

性性质，油污巨灾保险是在普通商业保险赔偿不到

位的情况下，依据灾害程度发挥灾后基本保障功能。
因此，油污巨灾险是在原有普通油污保险之外

另辟的一条分散油污风险的蹊径，自成一体，由政府

通过财政预算方式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以分散巨

灾性油污风险，行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现对油污

巨灾的社会保障目的。但殊途同归，油污巨灾险与

普通油污险的最终目标都是通过保险形式分担油污

风险。至此，石油行业不再处于势单力薄应对油污

风险的地位，政府作为油污巨灾保险投保人，可转变

保险公司畏惧油污巨灾性损失而不敢承保、石油公

司无力支付巨额保费的尴尬处境，极大增强了石油

行业的自信心和创造力。
此外，正如前文所言，海上钻井平台等海上石油

设施是发生油污巨灾的重要源头，但目前鲜有国际

法与国内法将之纳入规制范围，非船舶油污的制度

规范处于模糊或空白状态。油污巨灾保险是针对日

益显著的油污巨灾风险特设的保险险种，突破了现

有油污保险框架，调整作为投保人的政府和作为承

保人的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新型法律关系，是油污

保险领域“新瓶装新酒”的命题体现。因此，作为创

设性法律关系的产物，油污巨灾保险有助于解决原

有油污保险法律制度所忽视的非船舶油污风险的问

题，将海上钻井平台等新型石油设备直接纳入油污

巨灾保险中，实现油污领域一体管理、共同保障的制

度目标。
那么，油污巨灾险种的设置是否会降低石油企

业的经营责任感? 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石油业主所

负之投保油污普通保险、油污事故责任等基本义务

并未改变，保险公司也不会对一般性油污事故承担

巨灾保险责任。油污巨灾保险赔偿仅在发生油污巨

灾的情形下方才启用。作为责任政府，一旦发生巨

灾性油污事故，其不应任由事故损失扩大、受害人索

赔无门、环境状态恶化，因而，政府投保油污巨灾保

险是国家应对危机事件的事前处理机制，目的在于

促使受灾区的社会秩序得到尽快恢复。而且，每年

大额保费负担压力有助于政府提高对石油行业的监

管力度，因油污巨灾发生次数增加或灾情加重，保险

公司基于风险精算势必要求提高保险费率，故政府

势必加大对石油企业的监管力度，如配套标准严格

的准入门槛、完善事故责任处罚机制等，石油行业的

安全生产标准、规范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因此，以政

府作为投保人，以国家财政支出作为保险费用来源

的保险方式，可以使政府和公民对石油行业的安全

生产监管更为全面、有效，这种灾前应对方式也更为

良性、健康。
因此，将油污纳入巨灾保险体系中，以此形成油

污巨灾保险与普通油污保险的二元化机制，解决了

油污险投、承保难，风险分散性差的难题，油污保险

的广度、深度得到扩展，油污保险体系也获得进一步

的丰富与完善。
( 二) 对油污基金的影响

油污基金是目前世界上油污风险分散的重要制

度之一，其法律依据有《1992 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

赔偿基金国际公约》的 2003 年议定书及补充基金、
《1990 年美国油污法》《1994 年挪威海商法》《日本

油污染损害赔偿保障法》等，石油货主作为基金缴

纳义务人，共同分摊油污风险。但是，无论从国际还

是各国国内立法看，油污基金的规制范围一般限于

海上船舶，仅《1990 年美国油污法》将其适用对象扩

大到海上钻井平台产生的海上油污。而石油污染的

渠道和方式多样，海上船舶油污只是众多污染来源

之一，故目前的油污基金制度未能完整反映油污风

险的分散需求。
船舶油污基金的设立依据在于，作为海上石油

运输受益人之一的进口石油商应基于利益平衡原则

承担相应义务，以石油税等名目，通过进口数量、船
舶或设备大小、货物类型、燃料类型、燃料体积、进港

次数、进港位置等标准进行差异化款项缴纳，体现受

益与风险相挂钩的基本理念。但是，在油污风险日

益多元化、风险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尤其是海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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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开发项目的规模化展开，油污基金相较受害人的

补偿需求是微不足道的。
油污巨灾保险与油污基金最大区别是，前者的

风险分散主体是整个社会，后者是石油货主。因此，

二者在资金来源主体上是包含关系。追根溯源，最

早创立油污基金的缘由在于石油业主无力承担油污

产生的巨额损失，需由其他关联环节的主体，即购买

石油的商家共同加入风险分摊主体体系中。所以，

事实上，对油污风险分摊主体范围的探索是一个处

于变化中的过程。在石油开发规模不断加大、自然

环境更为变幻莫测的现代社会，继续完成油污风险

分摊主体的探索无疑是应时且迫切的。因此，油污

巨灾保险制度的创立，有助于推动油污风险的社会

化分摊趋势，是油污基金创立初衷“向前再迈一步”
的体现。且与油污基金相比，油污巨灾保险以政府

作为投保人，提供了稳固的风险分散资金支持来源，

以保险公司作为资金运作者，市场化要素的融入增

加了资金的弹性空间，避免基金枯竭或补偿困难的

问题，对政府与保险公司也均形成激励作用，从而形

成油污巨灾保险与油污基金双管齐下、侧重相异的

油污风险救济制度，弥补基金补偿不到位、不全面的

缺陷，促进石油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 三) 对政府应灾后救济的影响

由于国家间政体、财政体系上的差异，其灾后救

济制度差异明显。例如，作为联邦制国家，美国属分

权型财政制度，联邦财政收支在全国财政收支中的

比例较低，联邦、州和地方编制、执行独立的税收、财
政体系。因此，联邦政府财政权相较有限，在灾后救

援上难以发挥整体的宏观调度。美国“深水地平

线”钻探平台发生漏油事故后，对于 630 亿的损失，

英国石油公司承诺支出 200 亿美元的赔偿基金。［27］

但即便基金全部到位，430 亿的灾害损失缺口仍难

以填补。事实上 BP 公司已因此次事件濒临破产，

以出售资产、股权等方式筹集资金，且面临被埃克森

美孚公司等其他公司收购的命运。因此，美国受灾

民众面临救助无援的困境。
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国的财政体制沿袭了中央

集权制的权力结构，中央掌控了大部分财税资源的

分配权，且垄断了财税规则制定权，可随时全面调整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因此，中央政府具有较为

强大的财政力量，对巨灾有较主动的灾后政府救济

行为，但突然、庞大的支出压力容易造成政府财政运

转上的困难。油污巨灾保险的建立，是对政府救济

新形式的有益探索，可以解决分权型财政制度导致

的政府处于旁观者角色、灾民求救无援的问题，也避

免了集权型财政制度下临时大额救灾支出对财政造

成的庞大压力，从而发扬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优

点，提高国家财政配置效能，有效履行了政府责任。
另外，油污风险的巨灾性质定位以及政府以主

动姿态加入投保中，对于唤醒民众的灾害风险防范

意识以及社会各界对油污的援助重视都具有一定意

义。因而，油污巨灾险弥补并完善了现有油污救济

体制中呈现出的缺陷，使得油污灾后救济体系更为

完备和健全。至此，分别以政府、石油业主、石油货

主作为风险分担主体的油污巨灾保险、普通油污保

险、油污基金构筑了“三位一体”的油污风险分摊制

度，能够多层次、有序推动石油行业健康发展。

五、结语

油污具有风险发生概率低、风险预测难度大、损
失巨大、风险难以分散的特点，因此属于巨灾保险承

保对象。油污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扭转石

油业主无力承担高额保费，陷于赔偿不能或经营困

难的商业困境，从而促进石油行业汇聚充足的实力

与信心实现产业更新换代; 投保人力量的增强，改善

了保险人无力承担高额保费的尴尬局面，也是保险

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油污巨灾保险制度

的确立，实现了油污风险的社会化分摊，顺应风险社

会化趋势，促进国家财政配置效能、政府形象、保险

行业与石油行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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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费数额。
在续保条款中规定情形发生时以及根据该条款

修改保险条款或者确定额外增加的保险费时，被保

险人的行为也要遵守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如果被

保险人未能履行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应该承担对

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但是这种法律后果应仅限于续

保条款赋予其所享有的权利，即自风险发生变化时

起被保险人丧失继续被承保的保障，但保险人仍然

要对此之前的损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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